
护, 从而使反酷刑运动在这方面成为相对薄弱的环

节。受害人不但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和赔偿, 甚至会

由于主管当局的消极态度而形成二次受害。因此, 如

何有效保障酷刑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也将是今后反

酷刑运动继续向前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另一重

要问题。

简论酷刑罪的概念和特征

黄　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 北京 100745)

Ξ

　　在人类社会过去的很长一段历史里, 从某种意

义上讲, 酷刑是合法的。因为 17 世纪以前世界上几

乎所有的法典都有种种酷刑的规定。直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 酷刑问题才得到全世界的高度重视,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

言》第 5 条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 或施以残

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惩罚。”虽然该宣

言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但其关于酷刑的规定

开启了国际社会禁止酷刑的新篇章。为了将该宣言

的内容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 国际社会相

继协商、签署和批准了一系列专门的国际公约或文

件。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有 1975 年的《保护人人不受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

言》和 1984 年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与此同时, 世界各国也

加强了对酷刑罪的国内立法。这些国际公约、文件和

各国国内立法为禁止酷刑, 保障人权构架了基本的

法律框架、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一、酷刑及酷刑罪的定义

我们认为, 尽管目前国际公约关于酷刑的概念

还不够完善, 但在《禁止酷刑公约》已得到普遍承认

的今天, 我们仍然应当遵从该公约的有关规定来界

定酷刑和酷刑罪的概念。因此, 所谓酷刑罪, 是指公

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人或在其唆使、同

意默许下的人, 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

状, 为了对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加以处罚,

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 或为了基于任何一

种歧视的任何理由, 蓄意使某人在纯因法律制裁原

因之外, 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 因而

构成犯罪的行为。

二、酷刑罪的特征

(一)客体特征

酷刑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酷刑罪既侵犯了公

民的生命健康权, 也侵犯了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

具体说来, 我们认为, 酷刑罪侵犯了下列为国际刑事

法律规范确认的几种基本人权: (1) 生命权和健康

权。 (2)自由权。 (3)平等权。 (4)保护人格尊严权。

(5)获得人道主义待遇权。 (6)获得公正审判权。

(二)客观特征

酷刑罪的客观方面特征表现为使某人在肉体或

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具体说来,

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 1 条、第 3 条的规定, 构成酷

刑罪的行为人必须实施了下述行为之一:

11 实施了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

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

21 唆使、同意或默许了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

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

31 有施行酷刑意图的行为;

41 合谋或参与酷刑的行为。

(三)主体特征

我们认为, 既然酷刑罪是国际犯罪行为, 认定酷

刑罪主体只能依据《禁止酷刑公约》等国际公约的规

定。就现有公约的有关规定来看, 酷刑罪的主体包括:

11 公职人员。

21 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人员。

31 在前两种人的唆使、同意默许下实施酷刑行

为的人。

41 与上述人员共同实施酷刑罪的任何人。

组织或团体能否成为酷刑罪的主体, 有关公约

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 有关的组织或团

体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成为酷刑罪的主体, 必须对此

承担刑事责任: 当该酷刑行为是通过集体决定并实

施的; 或其领导机构成员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以该

团体 (或组织) 的名义实施的; 或该团体 (或组织) 所

授权的其他人员在授权范围内以该团体 (或组织)的

名义实施的; 或在该团体 (或组织) 的组织策划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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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酷刑行为等。

关于国家和以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 (包括国

际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等) 能否成为酷刑罪的主体

的问题, 我们认为, 国家可以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

这是因为:

第一, 国家能够成为国际不法行为的主体, 作为

严重不法行为的国际犯罪, 国家当然亦可作为主体。

第二, 对国家虽然不能适用死刑、徒刑等适用于

自然人的生命刑、自由刑, 但可以适用罚金、没收财

产以及占领、管制、限制主权等刑罚, 类似国内刑法

中对法人犯罪的“两罚制”。不能以国家不能适用生

命刑、自由刑而否定其具有国际犯罪主体的资格。

第三, 否认国家可以成为国际犯罪主体, 自然也

免去了国家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 这是有悖于国际

刑事法律规范罪责自负的基本原则精神的。

第四, 在国际条约中规定国家可以承担刑事责

任, 该公约要想获得通过, 有一定的困难 (究其根本

原因是有的国家怕自己实施了国际犯罪行为后被追

究)。但我们相信, 基于各国人民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善良愿望, 基于各国想防止别国对自己权利的不

法侵犯, 规定了国家可以为国际犯罪主体的国际条

约还是有希望获得通过的。

第五, 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来看, 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 国际社会不仅审理、处治了战犯, 而且根据国

际协定, 对德国和日本实行了军事占领和军事管制。

这可以理解为德国和日本因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犯下的国际罪行而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所以, 国家完全可以成为国际犯罪主体, 它应当

为自己实施的国际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以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 (特别是与酷刑罪密

切相关的国际组织如国际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等) ,

也可以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因为如果其具有犯罪

能力, 而且实施了国际犯罪行为, 就应当为其行为承

担刑事责任。对其处以刑罚的方法可以是: 宣告该组

织解散; 对各成员国处以罚金; 宣告各成员国以后不

得再成立类似的组织; 对主要的负责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处以自由刑、生命刑和财产刑等。

综上, 尽管笔者认为国际和国际组织完全可以

成为酷刑罪的犯罪主体, 但鉴于现阶段尚无国际公

约规定国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所以还不宜将国家

和以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作为酷刑罪的主体。笔

者希望, 随着国际社会对国际人权保护的重视以及

在国际刑事法律领域对公正这一价值目标的追求,

国家和以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对酷刑行为承担刑

事责任的问题将会受到重视。

(四)主观特征

酷刑罪的主观方面特征, 是指犯罪人在实施酷

刑行为时对该行为的心理状态。关于酷刑罪的主观

要件,《禁止酷刑公约》作了明确规定:

11 酷刑罪必须是故意实施的。

酷刑是“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

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酷刑罪的故意内容并不强

调对犯罪结果的心理状态, 犯罪人对事后出现的危

害结果有无认识、是否追求, 对酷刑罪的主观要件的

构成没有影响。

21 酷刑罪具有特定的犯罪目的。

关于实施酷刑犯罪的目的,《公约》规定了四种

情况: (1)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 (2)

为了某人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而对某人加以

处罚; (3)为了恐吓或威胁某人或第三者; (4)为了基

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有学者认为上述情形

规定的是酷刑罪的动机, 但我们认为上述规定的是

犯罪目的, 因为犯罪目的才是刑法所关心的内容。公

约这种对犯罪人主观上“蓄意”和犯罪目的的明确规

定, 意味着该犯罪行为必须是以实现一定危害结果

为目的并在这种目的支配下实施的, 所以, 酷刑罪的

主观心态必然是并且只能是直接故意, 不可能包括

间接故意和过失。

总之, 酷刑行为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大

多数国家都在国内刑法中规定了禁止酷刑行为的规

范。我国的法律、政策与司法实践一贯反对酷刑 (包

括肉刑、刑讯逼供与体罚虐待) , 我国政府于 1986 年

12 月 12 日签署、1988 年 9 月 5 日正式批准了《禁止

酷刑公约》, 并在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刑讯逼供罪、暴

力取证罪、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等酷刑犯

罪。虽然酷刑罪从本质上说不一定具有涉外性, 是一

种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犯罪, 不属于国际犯罪或

跨国犯罪。但是这种犯罪侵犯的是人身权利和人的

固有尊严, 是对正义与公正的背离, 也是对法制的肆

意破坏和对民主的践踏, 如果不彻底消除酷刑行为,

就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和平、民主和自由, 而且

仅靠国内立法来禁止和惩治酷刑行为是不足以达到

其目的与收到应有的效果的。因此, 鉴于酷刑罪对人

类社会的严重危害性, 国际社会制定和颁布了种种

形式的法律文件, 将酷刑罪规定为国际犯罪, 为在全

世界范围内更有效地同酷刑犯罪行为作斗争进行了

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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